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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从中国王朝时期户籍赋役制度在
地方社会实施过程入手，尝试探索一种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的解释路径。
作者认为，户籍制度是中国王朝时期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明清时期的里甲制由以
人丁事产构成的家庭为核心衍变为以田地赋税为核心的户籍系统，建立在一条鞭法下财政白银化和赋
税定额化基础上的这一深刻转变，同地方基层社会发生的变迁过程互动，从而确立起一种新的“国家
—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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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志伟，1955年生于广东省韶关市，198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
授。
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在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国外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多所大学
做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
论著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
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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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第二节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变迁之概观第二章　里甲赋役制度与明
初社会第一节　“划地为牢”的里甲体制第二节　里甲体制下的赋役征派第三节　社会动乱与里甲制
的危机第三章　一条鞭法前的改革第一节　均徭法与均平法第二节　赋役折银及其意义第三节　赋役
改革过程的矛盾第四节　以定额化为中心的改革第四章　从一条鞭法到摊丁人地第一节　一条鞭法第
二节　清代前期的里甲差役及改革第三节　摊丁人地第五章　清代的图甲制第一节　图甲制的变质第
二节　图甲制中“户”的性质第三节　“总户”、“子户”与赋税征收附录一　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
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附录二　历史叙述与社会事实——珠江三角洲族谱
的历史解读附录三　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社区初版后记再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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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处所言，固然是清代情形，两个系统的完全分离，是明代中期以后变化的结果，但在明初建立
里甲制度时，已经为这种区分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
按朱元璋的设想，里甲固然应该是在村社组织的基础上编成，他在《教民榜文》中也赋予里甲组织一
系列村社组织的职能。
但是，里甲制度在地方上实际施行时，政府的着重点一直是放在征税和差役供应上，结果，由政府相
对固定的户籍编制形成的里甲和现实中的村社组织实际上仍然是两个并存的系统。
这一区分，为后来里甲制度的衍变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据。
里甲编排与乡村地域单位之间的连接点，是“都”的设置，“都”既有确定的地域范围（明代中期，
广东新设立了许多个县，这些新设县从原来的县析分出来时，就是以“都”为单位割出的），而里甲
编制又以“都”为单位编定，可见“都”是将两个系统连接起来的交接点。
　　州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系统在各地呈现出来的多样性，是由于自宋元以来乡村组织已经没有严格的
统一规制。
明初各州县地域单位的划定，基本上也是各自为政，一般是以原有的地域单位的架构为基础。
洪武年间，出于编制里甲的需要，对“都”这一层进行了调整，但原来不同层级的地域单位和社区划
分，实际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普遍地调整或重组。
里甲制度的推行，并不要求对乡、堡、社、村这些自然形成的社区单位作大的更动。
因为每个里甲所包含的社会范围，并不必与特定的地域单位或既有的社区一一对应。
　　明代里甲制研究最为纠缠不清的问题之一，是里甲与自然村落的关系。
在明代文献中，关于二者关系的记载，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互见歧异。
在广东地区，更是十分缺少明确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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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些学者力图从旧有的社会史命题中翻出新意，在新的方法论框架里对其加以解释。
例如刘志伟就通过重新审视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在基层的功能及其演变，突破原有经济史研究过于
实证主义式的制度史分析架构，而把它置于“国家—社会”支配行为的互动状态中予以考察。
⋯⋯这种从经济史的训练出发而达致的对社会基层的认识，无疑为地方自治及其权力结构运行的研究
提供了重新设问的基础，特别是对清初大一统皇权控制登峰造极的政治史假说予以了有力的修正。
　　——杨念群，《中层理论》，2001　　（刘志伟指出，）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户”的登记
内容由人变为田产数额，由社会实体变为纳税客体，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建立在对土
地财产、民间社会的从属之上而非对国家的人身隶属之上，从而使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中介的作用更
为重要，从而给赋役制度史的研究赋予了新的意义。
　　——钞晓鸿、郑振满，《历史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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